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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阳市区节约用水奖励办法

第一条 为了促进节约用水，提高节水意识和节水积极性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广东省节约用水办法》等规定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揭阳市中心城区（榕城区、揭东区规

划区）范围内的单位（含企业、小区）或个人，在城市节约用水

工作中有突出贡献和成效的，可以按照本办法给予奖励。

因生产、生活用水规模缩减或者转产等非节水因素减少用水

的，不属于本办法奖励范围。

第三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是本市城市节水行政主管

部门，负责本市中心城区城市节约用水有关工作，市直有关部门、

各区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。

第四条 节约用水奖励包括节水型单位（企业、小区）奖和

节水先进个人奖。单位（企业、小区）或者个人获得奖励的，由

市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授予荣誉证书。已获上级或同级奖励的，

不得重复申报。

第五条 满足下列所有条件的，可以申报节水型单位（企业）

奖：

（一）已开展水平衡测试工作，并取得测试合格报告；

（二）取得市级或以上节水型单位（企业）称号的证明，

且未获得相关奖励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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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积极配合市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创建工作，无

违反相关节水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第六条 满足下列所有条件的，可以申报节水型单位（小区）

奖:

（一）取得市级或以上节水型小区称号的证明，且未获得

相关奖励的；

（二）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定期开展节水宣传，提高居民节

水意识；

（三）积极配合市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创建工作，无

违反相关节水、供用水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第七条 满足下列所有条件的，可以申报节水先进个人奖：

（一）在中水、再生水、雨水和海水等非传统水资源利用

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；

（二）在研究、推广节约用水技术、工艺、设备、器具等

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；

（三）在节约用水宣传、管理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；

（四）举报或者制止严重浪费用水、擅自取水等行为，且

查证属实的；

（五）在节约用水工作中有其他突出贡献的；

（六）无违反相关节水、供用水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第八条 节水奖励以精神奖励为主，通过通报表彰、授予荣

誉称号等形式对先进单位（企业、小区）和个人进行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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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用水单位（企业）、小区物业管理单位（或业主委员

会）、个人每年度 11 月底前填写《揭阳市区节水型单位奖励申报

表》《揭阳市区节水先进个人申报表》，向市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

门申报。

第十条 市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程序组织评选:

（一）对申报主体所提供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必要时可进

行现场核实，评选确定获奖名单。

（二）将获奖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 7 天。

（三）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处理完毕后，通知获奖对象，并

按照本办法授予荣誉证书等相关奖励。获奖名单在市城市节水行

政主管部门官方网站进行公布。

第十一条 凡弄虚作假，骗取节水奖励的，由市城市节水行

政主管部门追回荣誉及奖励，并不再受理其奖励申报。

第十二条 各县（市）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

法，结合本辖区实际制订节约用水奖励政策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4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9

年 3 月 31 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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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阳市区节水先进个人申报表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工作单位及职务

联系方式 节水管理工作年限

节水工作

先进事迹

（如内容较多，可另附页。）

所在单位

意见 盖 章：

年 月 日

评审意见
盖 章：

年 月 日

注：1.除“评审意见”栏外均由申报人填写。2.申报人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

责，如有虚假，一经查实即取消获奖资格和称号，并予以通报批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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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阳市区节水型单位奖励申报表

单位名称

单位地址

节水型单位（企业、小区）称号获得时间

单位负责人 联系方式

传真电话 邮箱

单位

意见

单位法人签字：

单位盖章：

年 月 日

评审

意见
盖 章：

年 月 日

注：1.除“评审意见”栏外均由申报单位（企业、小区）填写。2.各单位（企业、

小区）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虚假，一经查实即取消获奖资格和称号，并

予以通报批评。


